



	新港园区公共租赁住房申请表

	申
请
人
情
况

	申请单位
	
	申请人数
	

	
	姓    名
	
	身份证号
	

	
	户 籍 地
	
	现居住地
	

	
	同住人数
	
	联系电话
	

	
	类   型
	 □公租房初次申请          公租房续租申请（原房号：          ）

	本人同意并承诺遵照规定申请公租房，对填报内容的真实性、有效性负责，如有虚报，愿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
    
申请人签字：                   
                       年    月    日

	      □本村(居)或□单位同意并承诺遵照规定申请公租房，对填报内容的真实性、有效性负责，如有虚报，愿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

   负责人签字（公章）：
                      年    月    日


	
	

	镇
、
区
审
批
	负责人签字（公章）：                                      年     月     日


	园
区
社
发
局
审
批

	配租性质：   □社会化配租(5元/㎡)       □非社会化配租(2元/㎡)

	
	申请类型：□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    □新就业人员   □外来务工人员   □园区职工

	
	□棠梨湖公租房   □海口湖公租房        房号：      栋(号)楼     单元     室

	
	审核人签字：
                      年    月    日
	负责人签字（公章）：
                             年    月    日

	园
区
分
管
领
导
审
批
	



领导签字：                                          

年     月     日
 


入住人员（组合）租赁方案
    我单位现申请公租房共计    套，现制定入住人员（组合）租住方案如下：
	序号
	房间号
	姓名
	工作单位
	身份证
	备注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注：集体申请时需填此表，以上人员均需后附身份证复印件、户口簿（户籍证明）复印件。
                              

单位负责人签字（公章）：


总表（二）：多人申请填写


                                                   年   月   日
依据：《新港园区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实施细则（暂行）》
注：以单位、企业、村（居）、学校等名义统一申请多间公租房，需填写本表。
依据：《新港园区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实施细则（暂行）》
共同居住人员登记表

申请人        ，公租房：    栋   单元   号，共同居住人员如下：
	称谓
	姓名
	户籍地
	身份证号
	现居住
	工作单位
	联系电话

	申请人
	
	
	
	
	
	

	
	
	
	
	
	
	

	
	
	
	
	
	
	

	
	
	
	
	
	
	

	
	
	
	
	
	
	

	
	
	
	
	
	
	


注：以上人员均需后附身份证复印件、户口簿（户籍证明）复印件。


             申请人签字：
 
单位负责人签字（公章）：
                                          
                                             年   月   日




无住房证明
兹证明我单位以下申请人及家庭成员在新港园区行政区域内无自有住房，情况属实，特此证明。
	序号
	姓名
	性别
	身份证
	户籍所在地
	现居住地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注：集体申请时需填此表，以上人员均需后附身份证复印件、户口簿（户籍证明）复印件。
        
   单位负责人签字（公章）：
                  
                               年   月   日   



依据：《新港园区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实施细则（暂行）》
无住房证明
兹证明       同志，性别   ，身份证号：             ，户籍所在地为               ，该同志及家庭成员在本园区范围内□无住房 □人均住房面积     ㎡。经核实，以上情况属实。
特此证明。


                 
       单位负责人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依据：《新港园区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实施细则（暂行）》
依据：《新港园区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实施细则（暂行）》

收入证明
现有我单位在岗职员     位，收入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身份证
	入职时间
	职务
	月收入
（元）
	年收入
（元）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上述情况属实，特此证明。

  单位负责人签字（公章）：

                                             年   月   日   

承诺书
本人      ，身份证号                ，性别     ，户籍所在地       
         。本人同意并承诺如下内容：
（1）按《新港园区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实施细则（暂行）》及相关规定申请及入住公租房；
（2）保证提交材料的准确、真实、完整性，不虚报、瞒报有关情况或伪造有关证明材料；
（3）在新港园区(韦源口镇、海口湖管理区、金海管理区)范围内无自有住房或其他福利用房且未获得拆迁货币补偿；
（4）不私自将公租房转租转借、调换、拆改扩建装修、改变居住性质或空置半年以上；
（5）及时缴纳租金、保证金等费用，期满后按时退房或办理续租申请；
（6）退房时保证房间清洁，结清水电等费用；
（7）维护公租房配套设施完好，如有损坏照价赔偿或承担修理；
（8）不利用公租房从事非法活动；
（9）公租房租赁合同中的其他约定。
若违反上述内容，本人自愿放弃公租房入住资格、立即腾退该房屋，并承担一切后果。

         承诺人签名：                    
  年   月   日








担保书
新港园区社发局：
根据《新港园区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实施细则(暂行)》及相关规定，我□村(居)或□单位愿为     位（人员明细见：《入住人员（组合）租住方案》）申请人在申请及租住过程中应履行的责任和义务提供如下担保：
1、 保证提交材料准确、真实，不虚报、瞒报有关情况或伪造有关证明材料；
2、 不私自转租转借、调换、拆改扩建装修、改变居住性质或空置半年以上；
3、 按租赁合同约定及时缴纳租金等费用，期满后按时退房或办理续租申请；
4、 退房时保证房间清洁，结清水电等费用；
5、 维护公租房配套设施完好，如有损坏照价赔偿或承担修理；
6、 禁止将公租房作客房使用；
7、 不利用公租房从事非法活动；
8、 公租房租赁合同中的其他约定。
如违反上述担保事项，本村(居)或单位愿督促申请人按时整改，若申请人不配合执行，本村(居)或单位承担一切责任及义务。

       单位负责人签字（公章）：
                                       


年   月   日
依据：《新港园区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实施细则（暂行）》
担保书

根据《新港园区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实施细则(暂行)》及相关规定，我□村(居)或□单位愿就       同志(身份证号                )所承诺的上述内容提供担保，若该同志违反上述内容，本单位自愿代为承担一切后果。

      单位负责人签字（公章）：
   
                                     年   月   日













依据：《新港园区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实施细则（暂行）》

申请书
园区社发局： 
现有我单位     同志(身份证号                )，因其在新港园区辖区内无自有住房或其他福利用房，且未获得拆迁货币补偿，现向贵局申请（□承租 □续租）   套公租房。
上述情况属实，请贵局予以审批。



 单位负责人签字（公章）：
                                     
                                           年   月   日


















申请书
园区社发局： 
[bookmark: _GoBack]现有我单位职工共计      人（见：《入住人员（组合）租住方案》），因其均在新港园区辖区内无自有住房或其他福利用房，且未获得拆迁货币补偿，现向贵局申请（□承租 □续租）      套公租房。
上述情况属实，请贵局予以审批。


 单位负责人签字（公章）：

                                                 年   月   日















	新港园区公租房实名入住登记表

	个人资料
	本人近照 

	姓名
	
	性别 
	
	民族
	
	

	政治面貌
	
	户籍所在地
	
	婚姻
	
	

	单位名称
	
	职级
	
	联系方式
	
	

	本人申明

	申请类型：☐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   ☐新就业人员   ☐外来务工人员   ☐园区职工  

	☐棠梨湖公租房   ☐海口湖公租房       房号：    栋（号）楼    单元    室

	    本人同意并承诺遵照对填报内容的真实性、有效性负责，如有虚报，愿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

	                                   本人签字：

	                                       日期：

	单位申明

	     本☐村（居） ☐单位同意并承诺对该☐居民 ☐员工填报内容的真实性、有效性负责，如有虚报，愿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

	                                     单位负责人签字（公章）：

	                                                       日期：

	注：此表格要求本人亲笔书写、内容完整、字迹清楚、并贴上近照，需申请单位或村委签字盖章生效。


另需：
1. 申请人身份证、户口簿（户籍证明）复印件（提供原件核查）；
2. 入住人员就业单位劳动用工合同复印件；
3. 入住人员社保缴纳证明（单位加盖公章）；
4. 申请人营业执照复印件（提供原件核查）；
5. 公安机关出具无犯罪记录证明；
6. 婚姻状况证明；
7. 所在单位统一公示7天。

依据：《新港园区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实施细则（暂行）》
注：申请人独自居住无需填写本表。

